
2015年6月2日 星期二
邮箱：dzzls66@126.com
律协投诉电话：3316510 11主编/张文莉 刘玉燕 责任编辑/赵文杰枣庄律师

【案情】
李某与王某因感情不和协

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在
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独生子李
乙由王某抚养，二人共同购置的
房产归李乙所有。后该房一直
未办理过户手续，李某仍与王
某、李乙在该房中居住。现李乙
起诉要求李某办理过户手续并
腾房，李某则以赠与房产未办理
过户为由要撤销赠与。

【解析】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的房

产能否任意撤销？
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两

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离婚协

议中赠与子女房产未办理过户
手续或者经过公证，也不具有

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
义务性质，赠与财产的权利未
发生转移，赠与人可依据赠与
合同的有关规定撤销赠与。

第二种意见认为，离婚协
议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
其中关于财产分割的内容是对
离婚财产的约定，具有强烈的
人身关系属性。离婚协议中赠
与子女房产是夫妻对共同财产
分割达成的协议，对当事人不
仅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具有
保护、照顾未成年子女利益的
目的，赠与人不能任意撤销。

对于上述意见，我们赞同
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离婚协议中的赠与
不同于合同法中的赠与，其不
应当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

同的规定。离婚协议往往涉及
到子女抚养、财产赠与等变更
身份关系后财产关系的约定，
具有强烈的人身关系以及道德
性质，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应
优先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如非在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
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不得变
更或撤销财产分割协议。

其次，离婚协议是夫妻双
方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
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的合
意。离婚时，夫妻双方协议将
房产赠与子女是基于原有婚姻
关系这一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基
础，并具有保护、照顾未成年
子女利益的道德性质，理应受
到法律的保护。

最后，夫妻双方协议将房

产赠与子女是双方共同为子女
设定权利的行为，夫妻一方无
权单方面任意撤销赠与，而应
取得离婚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的
同意，否则，其任意撤销行为
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如何处理该案：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房产

的行为是建立在人身关系基础
之上的，其有别于单纯的赠与
行为，不能适用合同法中关于
赠与的规定。在离婚诉讼中，
如果准许一方当事人任意撤销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不仅
会导致不法侵占他人财产现象
发生，而且也会给善意一方或
者子女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
与法律精神相悖。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郑启营）

面对冷峻的法律，用智慧解读出人文关怀。置身于同道之中，靠真诚营造团结互助。持平常心共享成功后的喜悦，
怀感恩情体会生活的感动。努力的工作，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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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4月 25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到山东善国律
师事务所考察，并与全所律师进行交
流。梁教授对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
和地位以及律师工作的基本要求提出了
看法。并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寄予殷切期
望。

梁教授要求：律师要坚定政治方
向、坚守职业操守，要顺应群众对公平
正义的期待，要不断加强学习更新知
识，带头敬畏法律、信仰法律、捍卫法
律、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是经
山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6
年。本所由一批具有法学教
育背景和其他学历教育背景
的高素质律师组成。高端人
才的聚合，使善国律师事务
所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
迅速形成具有二十多名优秀
律师的专业团队，并成为分工
明确、业绩优良、具有良好信
誉和社会影响的综合性律师事
务所。本所曾多次被评为“优

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工
作先进集体”、“人民满意的司
法单位”、“文明律师事务所”、

“枣庄市优秀妇女维权岗”等。
善国律师事务所现有律师

及行政人员均具有法学本科
学历，并有数名具有研究生
学历的执业律师。其中多名
律师还具有其他专业背景，
如金融专业、医学专业、财
会 专 业 、 汉 语 言 文 学 专 业
等。同时还聘请了在法学理
论与实务领域享有盛誉和崇

高威望的多名法学专家担任
本所顾问。具备广博的文化
知识、精湛的专业技能、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勤勉尽责的
职业道德是善国律师事务所
对善国律师的执业要求。多
名律师荣获省市优秀律师、
十佳律师、法律服务工作先
进个人和全国优秀仲裁员等
荣誉称号，数名律师多次荣
记三等功，并有数名律师被滕
州市委、市政府给予嘉奖。

善国律师以“崇德扬善、

唯法维权”为宗旨、以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为已任、以维护
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为终极目标、始终把法
律服务当作一项事业对待。
因 此 善 国 律 师 事 务 所 有 信
心、有能力为广大客户提供
规模化、专业化、多元化、
深层次的专业法律服务。善国
律师愿与社会各界建立起良好
的业务关系。善国律师感谢广
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信任、关
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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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硕士。山东
善国律师事务所主任，在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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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开始执业，三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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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员、枣
庄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枣庄
市峄城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枣庄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山
东省律协律所建设指导委员会
委员。


